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再易字第4號

再 審原 告  梁春富  

再 審被 告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方振仁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慰問金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民國114

年9月19日本院114年度勞簡上字第6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再審原告於民國114年10月16日對於本院114年度勞簡上

字第6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查原確定

判決係不得上訴第三審之判決，於114年9月19日確定。則再

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未逾30日之不變期間，合於民事

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

二、次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固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

決聲明不服，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所

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

於法律規定，或與憲法法庭裁判、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顯然違

反，或消極的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裁判者而言，並不包括判

決理由矛盾、理由不備、取捨證據失當、調查證據欠週、漏

未斟酌證據、認定事實錯誤、解釋契約不當及在學說上諸說

併存致發生法律上見解歧異等情形在內。而再審之訴顯無再

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則為民事訴訟

法第502條第2項所明定。

三、本件再審原告起訴依行政院105年9月8日0000000000號函、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6年2月24日總處給字第106003819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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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106年10月24日總處給字第1060059681號函、107年2月1

2日總處給字第1070032290號函（下合稱系爭函文），請求

再審被告給付自106年起按期生命週期30年，每年新臺幣

（下同）6000元，共計18萬元之慰問金並加計自108年1月29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經本院原確定

判決以系爭函文為行政院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對所屬機關

就系爭函文所示事項處理之建議，不得作為請求權基礎為

由，駁回再審原告全部請求確定。

四、再審原告再審意旨為：再審被告為行政院及行政院人事總處

所轄，屬「私法型態的行政」，應循系爭函文等行政命令執

行。且系爭函文內容皆無「建議」之詞語，本件應依行政程

序法第159條、司法院釋字第137號解釋適用法律。再審原告

既然符合系爭函文所訂發給三節慰問金之要件，再審被告即

應依旨發給等語。

五、查再審原告所提出之民事再審理由㈠狀，雖未具體表明原確

定判決有何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各款或第497條規定之

法定再審事由，然依其上揭再審意旨，應係主張原確定判決

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又再審原告雖主張原確定

判決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59條規定或司法院釋字第137號解

釋，惟觀再審原告上揭再審意旨，實係指摘原確定判決認定

事實及取捨證據不當，依上開說明，並非民事訴訟法第496

條第1項第1款要件所得涵攝，是原確定判決並無適用法規顯

有錯誤之情事。此外，再審原告並未指明原確定判決有何其

他合於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其提起本件再審之訴，顯

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六、結論：本件再審之訴為顯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承翰

　　　　　　　　　

　　　　　　　　　　　　　　　　　法　官　許筑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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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陳乃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書記官　林泊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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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d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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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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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flow: hidde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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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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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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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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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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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0 2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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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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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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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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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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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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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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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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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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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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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再易字第4號
再 審原 告  梁春富  
再 審被 告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方振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慰問金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民國114年9月19日本院114年度勞簡上字第6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再審原告於民國114年10月16日對於本院114年度勞簡上字第6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查原確定判決係不得上訴第三審之判決，於114年9月19日確定。則再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未逾30日之不變期間，合於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
二、次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固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憲法法庭裁判、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顯然違反，或消極的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裁判者而言，並不包括判決理由矛盾、理由不備、取捨證據失當、調查證據欠週、漏未斟酌證據、認定事實錯誤、解釋契約不當及在學說上諸說併存致發生法律上見解歧異等情形在內。而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則為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所明定。
三、本件再審原告起訴依行政院105年9月8日0000000000號函、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6年2月24日總處給字第1060038198號函、106年10月24日總處給字第1060059681號函、107年2月12日總處給字第1070032290號函（下合稱系爭函文），請求再審被告給付自106年起按期生命週期30年，每年新臺幣（下同）6000元，共計18萬元之慰問金並加計自108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經本院原確定判決以系爭函文為行政院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對所屬機關就系爭函文所示事項處理之建議，不得作為請求權基礎為由，駁回再審原告全部請求確定。
四、再審原告再審意旨為：再審被告為行政院及行政院人事總處所轄，屬「私法型態的行政」，應循系爭函文等行政命令執行。且系爭函文內容皆無「建議」之詞語，本件應依行政程序法第159條、司法院釋字第137號解釋適用法律。再審原告既然符合系爭函文所訂發給三節慰問金之要件，再審被告即應依旨發給等語。
五、查再審原告所提出之民事再審理由㈠狀，雖未具體表明原確定判決有何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各款或第497條規定之法定再審事由，然依其上揭再審意旨，應係主張原確定判決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又再審原告雖主張原確定判決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59條規定或司法院釋字第137號解釋，惟觀再審原告上揭再審意旨，實係指摘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及取捨證據不當，依上開說明，並非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要件所得涵攝，是原確定判決並無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事。此外，再審原告並未指明原確定判決有何其他合於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其提起本件再審之訴，顯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六、結論：本件再審之訴為顯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承翰
　　　　　　　　　
　　　　　　　　　　　　　　　　　法　官　許筑婷
　　　　　　　　　　　　　　　　　  
　　　　　　　　　　　　　　　　　法　官　陳乃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書記官　林泊欣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再易字第4號

再 審原 告  梁春富  

再 審被 告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方振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慰問金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民國114

年9月19日本院114年度勞簡上字第6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再審原告於民國114年10月16日對於本院114年度勞簡上

    字第6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查原確定

    判決係不得上訴第三審之判決，於114年9月19日確定。則再

    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未逾30日之不變期間，合於民事

    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

二、次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固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

    決聲明不服，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所

    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

    於法律規定，或與憲法法庭裁判、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顯然違

    反，或消極的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裁判者而言，並不包括判

    決理由矛盾、理由不備、取捨證據失當、調查證據欠週、漏

    未斟酌證據、認定事實錯誤、解釋契約不當及在學說上諸說

    併存致發生法律上見解歧異等情形在內。而再審之訴顯無再

    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則為民事訴訟

    法第502條第2項所明定。

三、本件再審原告起訴依行政院105年9月8日0000000000號函、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6年2月24日總處給字第1060038198號

    函、106年10月24日總處給字第1060059681號函、107年2月1

    2日總處給字第1070032290號函（下合稱系爭函文），請求

    再審被告給付自106年起按期生命週期30年，每年新臺幣（

    下同）6000元，共計18萬元之慰問金並加計自108年1月29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經本院原確定判

    決以系爭函文為行政院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對所屬機關就

    系爭函文所示事項處理之建議，不得作為請求權基礎為由，

    駁回再審原告全部請求確定。

四、再審原告再審意旨為：再審被告為行政院及行政院人事總處

    所轄，屬「私法型態的行政」，應循系爭函文等行政命令執

    行。且系爭函文內容皆無「建議」之詞語，本件應依行政程

    序法第159條、司法院釋字第137號解釋適用法律。再審原告

    既然符合系爭函文所訂發給三節慰問金之要件，再審被告即

    應依旨發給等語。

五、查再審原告所提出之民事再審理由㈠狀，雖未具體表明原確

    定判決有何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各款或第497條規定之

    法定再審事由，然依其上揭再審意旨，應係主張原確定判決

    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又再審原告雖主張原確定

    判決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59條規定或司法院釋字第137號解釋

    ，惟觀再審原告上揭再審意旨，實係指摘原確定判決認定事

    實及取捨證據不當，依上開說明，並非民事訴訟法第496條

    第1項第1款要件所得涵攝，是原確定判決並無適用法規顯有

    錯誤之情事。此外，再審原告並未指明原確定判決有何其他

    合於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其提起本件再審之訴，顯無

    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六、結論：本件再審之訴為顯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承翰

　　　　　　　　　

　　　　　　　　　　　　　　　　　法　官　許筑婷

　　　　　　　　　　　　　　　　　  

　　　　　　　　　　　　　　　　　法　官　陳乃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書記官　林泊欣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勞再易字第4號

再 審原 告  梁春富  

再 審被 告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方振仁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請求給付慰問金事件，再審原告對於民國114年9月19日本院114年度勞簡上字第6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再審之訴駁回。

再審訴訟費用由再審原告負擔。

　　理　由

一、本件再審原告於民國114年10月16日對於本院114年度勞簡上字第6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提起再審之訴。查原確定判決係不得上訴第三審之判決，於114年9月19日確定。則再審原告提起本件再審之訴，未逾30日之不變期間，合於民事訴訟法第500條第1項、第2項之規定。

二、次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固得以再審之訴對於確定終局判決聲明不服，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確定判決所適用之法規顯然不合於法律規定，或與憲法法庭裁判、司法院大法官解釋顯然違反，或消極的不適用法規顯然影響裁判者而言，並不包括判決理由矛盾、理由不備、取捨證據失當、調查證據欠週、漏未斟酌證據、認定事實錯誤、解釋契約不當及在學說上諸說併存致發生法律上見解歧異等情形在內。而再審之訴顯無再審理由者，得不經言詞辯論，以判決駁回之，則為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2項所明定。

三、本件再審原告起訴依行政院105年9月8日0000000000號函、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6年2月24日總處給字第1060038198號函、106年10月24日總處給字第1060059681號函、107年2月12日總處給字第1070032290號函（下合稱系爭函文），請求再審被告給付自106年起按期生命週期30年，每年新臺幣（下同）6000元，共計18萬元之慰問金並加計自108年1月2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經本院原確定判決以系爭函文為行政院及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對所屬機關就系爭函文所示事項處理之建議，不得作為請求權基礎為由，駁回再審原告全部請求確定。

四、再審原告再審意旨為：再審被告為行政院及行政院人事總處所轄，屬「私法型態的行政」，應循系爭函文等行政命令執行。且系爭函文內容皆無「建議」之詞語，本件應依行政程序法第159條、司法院釋字第137號解釋適用法律。再審原告既然符合系爭函文所訂發給三節慰問金之要件，再審被告即應依旨發給等語。

五、查再審原告所提出之民事再審理由㈠狀，雖未具體表明原確定判決有何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各款或第497條規定之法定再審事由，然依其上揭再審意旨，應係主張原確定判決有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再審事由。又再審原告雖主張原確定判決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59條規定或司法院釋字第137號解釋，惟觀再審原告上揭再審意旨，實係指摘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及取捨證據不當，依上開說明，並非民事訴訟法第496條第1項第1款要件所得涵攝，是原確定判決並無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之情事。此外，再審原告並未指明原確定判決有何其他合於法定再審事由之具體情事，其提起本件再審之訴，顯無理由，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以判決駁回之。

六、結論：本件再審之訴為顯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所示。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承翰

　　　　　　　　　

　　　　　　　　　　　　　　　　　法　官　許筑婷

　　　　　　　　　　　　　　　　　  

　　　　　　　　　　　　　　　　　法　官　陳乃翊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書記官　林泊欣



